













东科特组〔2022〕3号



关于印发《东至县乡村振兴科技示范项目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科技特派员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乡村振兴科技示范项目管理，现将《东至县乡村振兴科技示范项目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东至县科技特派员工作领导小组
                 2022年4月29日


东至县乡村振兴科技示范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有关要求，加强和规范乡村振兴科技示范项目管理，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结合东至县乡村振兴科技示范项目管理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项目及资金是指县财政资金支持的乡村振兴科技示范项目及资金。
第三条 县乡村振兴科技示范项目的主要任务是：围绕我县“1+4+N”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升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力等；重点解决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研发、集成和成果转化，提供技术服务、培训，以及开展乡村振兴模式研究与推广等。
[bookmark: bookmark7][bookmark: bookmark8][bookmark: bookmark6]第二章  项目申报
第四条 基本条件：
1.根据当地自然资源特点，项目要符合当地产业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项目成果或产品应用性强，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或有示范、推广价值;带动和促进乡村振兴成效显著。
[bookmark: bookmark9]2.项目承担单位需是在东至县内注册且有法人资格的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各类新型经营主体（正式经营2年以上，以营业执照为准），项目主持人为现有科技特派员（原则上每位科技特派员当年仅主持一个项目）。
[bookmark: bookmark10][bookmark: bookmark11]3.项目实施主体要具有完成项目所需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当年引进的新品种、推广的新技术等）、投入资金（仅指经营主体自筹资金部分，不包含各类财政项目资金）、发展规模（当年新增或扩大的种植面积、养殖规模、加工规模）及带动群众增收（吸纳当地一定数量已脱贫户就业）等四项工作指标。
4.项目实施周期：一年。
[bookmark: bookmark12]5.项目实施主体同年只能申报一次。
第五条 申报程序：
[bookmark: bookmark13]1.公告征集。县科技特派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县科特办）负责发布项目年度申报征集通知，确定申报时间、渠道和方式等。
[bookmark: bookmark14]2.项目申报。由项目主持人与承担单位提出申请，经项目所在乡镇审核推荐。项目申报书包括企业基本情况、项目基本情况创新能力、投入资金、发展规模、带动增收等指标内容和有关证明附件材料等。
[bookmark: bookmark15]3.项目审核。由县科特办对申请项目的申报书和证明附件资料进行综合审核，并组织人员实地考察，初步确定项目清单。
[bookmark: bookmark16]4.项目立项。县科特办根据审核结果, 提出立项建议，提交县科技特派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定，通过后予以立项。
第三章  项目实施
第六条 项目批准立项后，严格按照项目任务书中规定的要求进行实施，不得随意变更。
第七条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如遇客观原因，确需对项目主要内容（如实施地点、预期目标、进度安排等）进行调整，由项目承担单位及时提出申请，报县科技特派员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才能予以调整。
第八条 项目实施过程中，县科特办对项目实施进度、经费使用等不定期开展督查，及时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并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有关问题。
第四章  项目验收
第九条 验收程序如下：
[bookmark: bookmark20]1.县科特办下发验收通知；
2.项目承担单位在规定时间内上报四项指标完成支撑材料等各项验收资料；
[bookmark: bookmark21][bookmark: bookmark22]3.县科特办负责组织开展验收工作，并将验收结果报请县科技特派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定;
4.对验收合格的项目给予一定的财政经费支持，其中：“首位产业”（食用菌产业）6万元，“四业”（茶叶、池州鳜鱼、九华黄精、皖南土鸡）5万元，“N”（其他特色产业）4万元;
5.全县每年获得财政支持的项目不超过15个。
[bookmark: bookmark23][bookmark: bookmark33][bookmark: bookmark32][bookmark: bookmark31]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条 县科特办负责项目经费预算、项目立项、监督检查、项目验收等。
第十一条 各乡、镇政府负责项目推荐申报、管理、监督及承担县科特办委托的相关管理事宜。
第十二条 项目承担单位是项目实施的责任主体，负责项目实施推进，配合做好项目和资金的监督检查、材料报送等工作。
[bookmark: bookmark37][bookmark: bookmark39][bookmark: bookmark38]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三条 优先征集22个已脱贫村项目、优先征集有知识产权经营主体的项目，征集时间为每年4月底前。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4年。
第十五条 本考核办法由县科特办负责解释，自文件发布之日起实施，2021年6月9日东至县科技特派员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关于印发<东至县科技特派员管理办法>等3个办法的通知》（东科特组〔2021〕4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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